“指定居住监视居住”场所建设
项目绩效自评价报告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概况
	本项目将针对即将在苏州市胥口镇建立的苏州市检察院监视居住办案区进行规划设计和建设,针对本次监视居住办案区的特点,对审讯室、录音录像室、监视居住室、医疗室、物证室、会见室、安检室、监控中心、指挥中心的监测和防范，建立重点部位防护、监视区、集录音录像、指挥调度、安防监控、报警、广播、对讲、门禁、安检、出入口管理等系统于一体，将高清审讯信号与测谎仪的图形变化相结合，从而判断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状态，达到更好的审讯效果。
    租赁面积：其中主体租赁土地20亩，建筑面积约6300平方米。
   相关资产的最终归属：若苏州市人民检察院（简称乙方）不再租赁房屋，可移动的设备、设施归乙方所有，与房屋结合不可移动的装修物品及出租方提供给乙方使用的有关资产归出租方所有。

	项目总目标
	满足人民检察院业务系统建设规范的要求，同步录音录像、指挥调度系统、安防集成管理系统须统一管理，以实现对胥口办案区和监视居住区的管理监控。保障查办职务犯罪工作顺利进行和维护嫌疑人合法权益。

	年度绩效目标
	完成苏州市检察院监视居住办案区的建设，推进全市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依法、规范、健康发展。

	项目实施情况
	本项目于2015年1月1日立项，2016年2月进行办案区内装、智能化、配电房施工，项目于2016年10月完成并投入使用。2017年项目后期完立于完善。

	项目管理成效
	1.实现指定居所管理人员执勤管理规范：通过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智能化综合管理平台软件的建设，明确各指定居所管理人员、领导的工作职责、工作内容和工作目标，以软件系统为工具抓手，以实际业务数据为依据，实现嫌疑人员、管理人员、服务人员的评估、评价，进一步发挥检察院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场所建设的社会效益；
2.实现指定居所被监视人员信息化管理：目前对察院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场所监管对象的管理，缺货系统性的管理方式和相关法律法规支撑。因此应参考指定监视居住场所、拘留所等相关系统和文件要求，建设一套符合察院指定监视居住场所监管对象管理需求的信息化系统，实现如：被监管对象入所申请、入所登记、入所体检、监视居住责任人、监视居住过程数据采集、日常生活管理、出所等方面的信息登记、流程流转、查询、统计分析、报表服务等内容；
3.实现指定居所人防、技防、物防信息化管理：指定居住监视居所的监视对象为特殊人群、重点人群，因此实现全方位的监视居住场所安全管理、监视居住场所人员安全管理是非常必要的，应从人防、物防、技防入手，建设功能完善、智能化的、管理方便的的指定居住监视居所安全综合管理平台，如：视频监控系统、门禁系统、报警系统、周界系统等安防地图的统一集成管理和智能化应用，提升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场所的整体安全防范保障水平；
4.实现权限管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智能化综合管理平台软件是涉及检察院、公安等的多用户、多角色综合信息化管理与服务平台，同时还涉及多个相关业务系统的对接，因此系统应具备权限管理、角色管理、接口管理等功能；
实现基于GIS地图引擎技术的安防集成应用：指定监视居住场所安防系统应基于GIS电子地图的可视化综合应用，通过基于GIS平台的地图集成服务，进行指定监视居住场所视频监控、门禁、巡更设备的统一管理。根据指定监视居住场所得实际环境，绘制电子地图，展示指定监视居住场所安防设备的部署情况，如：摄像头、门禁、巡更、周界等设备，同时在电子地图上对所集成的安防设备进行控制、联动管理，如：查看选中的一个或多个摄像头的视频监控信息、显示门禁的开关情况、进程人员信息、摄像头与门禁之间建立联动关联等。

	项目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人员配备不够精细，造成一人多职有人无职，责任权限划分不够清楚。

	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的建议
	1、人员配备增加，任务、责任划分更精细。
2、完善管理机制，强化项目管理。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必须严格按照有关管理程序和办法，实行按规划立项，按项目管理，按规程操作、考核和验收，强化资金管理，提高使用效率。

	（标注：项目概况、项目总目标、年度绩效目标由软件自动从申报表中生成）

	
	
	
	
	
	
	
	



